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上证中央企业 5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由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上证中央企业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工银上证央企 ETF”）从即日起

新增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同证券”）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以下简称“一级交易商”）。上述券商各营业网点可办理工银上证央企 ETF的

申购、赎回等业务。 

截至 2017年 3月 1日，工银上证央企 ETF的一级交易商包括：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

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信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西南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等券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太原市长治路 111 号山西世贸中心 A 座 F12、F13 

客户服务电话：4007121212 

网址：http://www.dtsbc.com.cn 



2、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

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选

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 3月 1日 


